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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中科健”、“发行人”或“上市公司”)委托，并根据中科健与本所签

订的《聘请律师合同》，作为中科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项目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为本次交易，本所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书》”）。本所现就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是对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的补充，

并构成《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

见的前提、假设、有关用语释义、相关声明及勤勉尽责的要求，同样适用于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一）作为本次交易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

他材料一同提交中国证监会审核，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仅供中科健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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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一）中科健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3 年 12 月 19 日，中科健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同意豁免严圣军及其一致行动人以要约方式收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签

署<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续聘众环海华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二）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如下批准和授权：  

1、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2、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严圣军及其一致行动人因本次收购触及的要约收购

义务。  

本所认为，除上述尚需获得的批准和授权外，本次交易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

批准和授权程序，相关的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  

二、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 

（一）2013 年 12 月 4 日，中科健公告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重组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审计报告》、

《评估报告》、《法律意见书》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文件。 

（二）2013 年 12 月 4 日，中科健公告了《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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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会的通知》；2013 年 12 月 16 日，中科健公告了《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三）2013 年 12 月 20 日，中科健公告了 2013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 

经核查，本所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中科健已依法履

行了相应阶段的法定信息披露和报告的义务，上述行为合法、有效，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协议、事项或安排，中科健尚需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按照《重组管理办

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批露义务。 

三、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交易的相关安排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各方具备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在取得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一、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二）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

权”所述的全部批准或核准后，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页以下无正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署页） 

一、法律意见书的签字盖章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经办律师为徐军

律师、邓学敏律师。 

 

二、法律意见书的正、副本份数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正本五份，无副本。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                               经办律师：                      

   2013 年 12 月 20 日 

 

 

吴明德 

徐  军 

邓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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